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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研究摘要研究摘要研究摘要

1. 美國憲法第 II 條第 2 款訂明： “[總統 ]…提名，經諮詢參議院並
取得其同意，委任…最高法院法官及美國所有其他官員… ”。所
有聯邦法官均由美國總統經諮詢參議院並取得其同意後委任。

2. 聯邦法官的委任程序由出現法官職位空缺起即告展開。司法部與

白宮職員向總統推薦法官提名人選。如果總統批准該項提名，便

會予以簽署，然後送交參議院。

3. 參議院將法官的提名提交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辦理。司法委員會會

調查有關提名人選、取證並就提名進行表決。由於參議院的多數

黨控制委員會多數議席，司法委員會的表決結果通常可反映參議

院全院的表決取向。

4. 法官的委任必須取得參議院過半數票通過才獲確認。所有提名必

須在有關的會期內處理；否則，在會期結束休會時，有關提名便

告作廢。未獲處理的提名，必須由總統再提交參議院。有關提名，

經參議院給予意見及同意後，總統便會簽署法官委任狀，正式委

任有關人士。

5. 參議員在遴選提名人選方面的影響力，來自參議員可推薦有關的

人選。如有地區法院法官出現空缺，當局會要求代表該州的參議

員，推薦提名人選。在最高法院或巡迴法院的法官提名方面，總

統或會出於政治原因而考慮參議員的建議。

6. 法官的遴選標準包括經驗、操守、專業能力、司法人員特質、為

法律服務的精神，以及對司法工作的貢獻。



若干海外國家委任法官的程序若干海外國家委任法官的程序若干海外國家委任法官的程序若干海外國家委任法官的程序：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第第第第 1 部部部部        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1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於 2000年 6月 17日要求立法會秘
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研究若干海外國家委任法官的程序。

2.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1 是項研究探討美國、英國及加拿大這 3 個普通法司法管轄
區委任法官的程序。本報告論述美國委任法官的程序。選取美國的原

因，是因為美國憲法中訂明，聯邦法官的任命，須諮詢參議院並取得

其同意。本報告只會研究聯邦法院法官的委任程序 1。

2.2 研究主要集中於委任程序、立法機關在委任程序中扮演的

角色及法官的遴選標準。

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3.1 是項研究涉及資料搜集、文獻查考、訪問與分析。研究資

料取自相關的海外政府機構、立法機關、學術及專業機構。

                                                
1 美國全國共有逾 25 000 名州法院法官。各州遴選州法院法官的方法迥異，幾
乎可謂各有不同。關於州法官的遴選方法的詳情，見美國司法學會 1999 年的
“Judicia l  Se lect ion in  the States”， 及 美 國 大 律 師 公 會 1998 年 4 月 的

“Roadmaps:  Judicia l  Selec t ion”。



第第第第 2 部部部部         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4. 聯邦法院及州法院聯邦法院及州法院聯邦法院及州法院聯邦法院及州法院 2

4.1 美國的司法制度稱為雙法院制，意指州政府及聯邦政府各

有本身一套法院體系。因此，美國共有 51 套獨立的法院體系，每州
各有一套，聯邦政府亦另有一套。

5. 聯邦法院的體系及司法管轄權聯邦法院的體系及司法管轄權聯邦法院的體系及司法管轄權聯邦法院的體系及司法管轄權

最高法院

5.1  聯邦法院共分三級：最高法院、上訴巡迴法院及地區法
院。最高法院是聯邦司法體系中最高級別的法院，設有首席法官及 8
名法官 3。最高法院每年只聆訊小量的上訴案件，而該等案件最初是

由聯邦法院或州法院審理 4。

上訴巡迴法院

5.2 美國設有一個聯邦司法巡迴區及 12 個地區司法巡迴區，
每個司法巡迴區均設有一個上訴巡迴法院 (合共 13 個上訴巡迴法
院 )。巡迴法院共設有 179 名特許法官 5。上訴巡迴法院負責聆訊所屬

司法巡迴區內的地區法院的上訴案件 6。

地區法院

5.3 12 個地區司法巡迴區之下共有 94 個司法區。地區法院共
有 646 名特許法官 7。在國會及憲法所訂的權限範圍內，地區法院幾

乎可聆訊任何類別 (包括民事及刑事 )的聯邦案件 8。

                                                
2 聯邦法院在此僅指最高法院、上訴巡迴法院及地區法院。
3 《 美 國 法 典 》 第 28 篇 第 1 章 第 1 條 。《 美 國 法 典 》 可 從

http : / /www4. law.corne l l . edu/uscode/網站下載。
4 “Unders tanding the  Federa l  Cour ts”，美國法院行政署，1999 年。第 7 至 10 頁。
5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 章第 41 及 44 條。
6 “Unders tanding the  Federa l  Cour ts”，美國法院行政署，1999 年。第 7 至 10 頁。
7 《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1 章第 133 條。
8 “Unders tanding the  Federa l  Cour ts”，美國法院行政署，1999 年。第 7 至 10 頁。



圖圖圖圖 1   聯邦法院體系聯邦法院體系聯邦法院體系聯邦法院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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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 )的原審法院。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834名名名名   

6. 委任方法委任方法委任方法委任方法

6.1 美國憲法第 II 條第 2 款訂明：

“[總統 ]…提名，經諮詢參議院並取得其同意，委任…
最高法院法官及美國所有其他官員… ”

6.2 最高法院、上訴巡迴法院及地區法院的法官 [即包括憲法
所指的 “美國所有其他官員 ”]，均由美國總統經諮詢參議院並取得其
同意後委任。該等法官均獲終身委任，只有透過國會彈劾方可免職 9。

7. 聯邦法官的資格聯邦法官的資格聯邦法官的資格聯邦法官的資格

7.1 最高法院或較低級別的聯邦法院的法官資格，並沒有法律

上的規定 10。

                                                
9 美國憲法第 I I I 條第 1 款。
10 美國憲法對聯邦法官的最低年齡或其他要求，並無特別規定。就傳統而言，
候選人通常須獲認許在法律界執業不少於 10 年。資料由美國司法部提供，2000
年 10 月 4 日。



第第第第 3 部部部部        委任法官的程序委任法官的程序委任法官的程序委任法官的程序

8. 空缺空缺空缺空缺

8.1 當有聯邦法官職位出現空缺，委任程序便告展開。法官職

位出現空缺的原因，可能是法官去世、辭職、退休 11；法例增設新的

職位及國會彈劾個別法官 12。委任聯邦法官的程序概要載於圖 2。

圖圖圖圖 2   美國委任聯邦法官的程序美國委任聯邦法官的程序美國委任聯邦法官的程序美國委任聯邦法官的程序

                                                
11 根據《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371(c)條所載，聯邦法官可在 65 歲退休。
12 美國憲法第 I I I 條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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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總統遴選及提名候選人總統遴選及提名候選人總統遴選及提名候選人總統遴選及提名候選人

9.1 總統在接獲司法部及其轄下的白宮職員的推薦後，便向參

議院提名法官候選人。

司法部

9.2 司法部由司法部長監督管轄，負責就聯邦法官委任事宜向

總統作出推薦。司法部內設政策發展署 13，主要職責是統籌憲法第 III
條 14中各級法官職位的遴選程序。

9.3 政策發展署的職員會親自接見準提名人選 (有關遴選候選
人的詳情，請參閱第 13.1 至 13.3 段 )。他們會就該候選人的聲譽及是
否適合出任聯邦法官，向聯邦及州法官、檢控官、辯護律師、以及其

他律師與輔助人員查問。他們亦會研究任何由候選人撰寫，或關於該

候選人的文章，查考所有提及候選人的案件、新聞報道、文章及網站，

還會審查披露候選人財務狀況的報告及醫生對其健康狀況的評估。當

局並會向候選人發出問卷，收集他的個人資料 (請參閱附錄 I 的問卷
樣本 )15。

9.4 政策發展署不會探查候選人對憲制詮釋或政治問題的個

人意見。然而，候選人會被問及是否持有某些見解，可能使他無法依

循較高級法院的判例；或無法以公正的態度，處理可能入稟法院的案

件 16。

9.5 如果政策發展署對準提名人選的初步評估是正面，便會將

他的名字轉交聯邦調查局，由該局作出調查；同時亦會將他的名字交

予美國大律師公會 (一個獨立的非政府機構 )，由公會進行評估。

                                                
13 政策發展署的主管是助理司法部長。資料由美國司法部提供， 2000 年 10 月 4
日。

14 美國憲法第 I I I 條規定，最高法院、上訴法院、地區法院及國際貿易法院的法
官均為終身委任，只可透過彈劾程序罷免，因此，他們亦有 “憲法第 I I I 條法
官 ”之稱。  “Understanding the Federa l  Courts”，美國法院行政署， 1999 年。 .

15 問卷摘自 “Report  o 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elect ion o f Federa l  Judges 1996” ,
Mil ler  Center  Commission No.  7 ,  1996 年 5 月。 .

16 資料由美國司法部提供， 2000 年 10 月 4 日。



聯邦調查局

9.6 聯邦調查局主要集中調查準法官提名人選的一般背景資

料。聯邦調查人員在展開調查時，通常會首先接見法官候選人，以確

定他在保安問卷上所提供的資料正確，而有待核實的資料包括：候選

人在滿 18 歲以後的教育、職業、住址及其他方面背景的資料。聯邦
調查人員亦會接見聯邦、州法官及其他政府官員，以及律師、商界與

社會領袖、宗教與民權領袖、鄰居及醫生等。他們亦會調查候選人是

否曾被逮捕及定罪；或曾否牽涉入民事訴訟，及他的信貸記錄。此外，

對候選人稅務記錄的調查結果亦會被存檔。政策發展署聲明，聯邦調

查局的調查，是該署評估候選人是否適合出任聯邦法官的主要考慮因

素 17。

美國大律師公會

9.7 美國大律師公會會接見候選人所屬社區的法官及律師，查

問有關候選人的資歷，以至個人特質，同時亦會與候選人會面。在美

國大律師公會完成審查程序後，如果總統有意提名該候選人，大律師

公會會向司法部提交非正式的意見書，闡述對候選人在有關任命上的

評級，而評級可分為： “非常勝任 ”、 “勝任 ”或 “不勝任 ”18。

9.8 如果大律師公會的評級是正面，聯邦調查局的報告又令人

滿意，司法部的整體評價亦屬肯定的話，司法部部長便會正式向總統

推薦有關提名。

白宮

9.9 在遴選聯邦法官方面，白宮顧問辦公室與司法部彼此緊密

合作。此外，辦公室亦盡量與參議院緊密合作，並會考慮眾議院議員、

州長、州法官遴選委員會、大律師公會、政府官員及其他公民提出的

推薦 19。

                                                
17 資料由美國司法部提供， 2000 年 10 月 4 日。
18 同上。
19 同上。



總統

9.10 司法部送交總統的文件包括 20：

1. 司法部長為正式推薦有關提名而致總統的函件；

2. 副司法部長致一位 “指定 ”的白宮助理的便箋，內容
是 “一些不會在司法部長提交的正式函件中載述的
資料 ” (通常是候選人由何人推薦及他所取得的政
治許可 )；

3. 候選人的履歷或生平簡介；

4. 聯邦調查局的報告摘要連同整份報告；及

5. 所有有關該候選人的檔案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問卷

的回應。

9.11 如果總統批准該項提名，便會簽署提名文件及送交參議

院。

9.12 候選人獲提名後，司法部會將聯邦調查局的問卷、聯邦調

查局對候選人背景的調查結果，連同整份參議院問卷送交參議院 21。

                                                
20 Picking Federal  Judges ,  Sheldon Goldman,  Yale Univers i ty Press,  1997,  第 11
頁。資料摘錄自 “Memorandum to  My Successor” ,  1968 年 11 月 26 日 ,  EX FG 50
The Judic ia l  Branch[1969-70] ,  WHCF, Nixon Mater ia ls  Projects,  第 10 頁。

21 參議院問卷是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編訂，司法部亦存有該份問卷，並會將問
卷送交提名人選。提名人選須把填妥的問卷交回司法部，由司法部將問卷交

司法委員會。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名秘書表示，所有收回的問卷，未嘗有填

報人得不到總統的正式提名。公眾可索閱提名人選所填妥的參議院問卷 (問卷
內容 IV 部則保密 )。問卷問題，詳載於附錄 I  “D.所牽涉的法律訴訟程序／稅
務審計／其他機密事務 ”。資料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名秘書在 2000 年 10 月
10 日、 16 日及 19 日提供。



10. 參議院確認提名參議院確認提名參議院確認提名參議院確認提名

10.1 聯邦法官的提名，只須參議院的確認，形式上如同單議院

制，因為憲法規定，只須 “諮詢參議院並取得其同意 ”，便可任命最高
法院法官及美國所有其他官員。眾議院並不參與聯邦法官的委任程

序。在參議院內，有關法官任命事宜，由其轄下的司法委員會負責 22。

司法委員會

10.2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由 18 名成員組成 23。按照參議院多數黨

可控制委員會的多數議席的規則 24，委員會的表決結果，通常亦代表

參議院全院的投票取向。

調查

10.3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有其本身的職員，負責調查法官提名人

選的背景。調查工作主要由主席及委員會少數黨領袖的職員負責 25。

調查工作包括覆檢聯邦調查局的問卷、聯邦調查局的背景調查結果及

整份參議院問卷。委員會職員亦會諮詢提名人選所屬州份的參議員，

並與提名人選進行電話訪問，以澄清檔案上任何含糊不清的地方。調

查發現的任何資料，委員會職員均會向委員會各成員匯報 26。

                                                
22 《參議院規則》第 XXV 條第 (1)款訂明： “司法委員會須獲交付處理所有立法
提案、諮文、呈請、紀事及其他有關以下各項的事宜： . . .  (5)聯邦法院及法
官 . . .。 ”

23 《參議院規則》第 XXV(2)條，《參議院會議常規》。
24 《參議院規則》第 XXV(4)(c)條，《參議院會議常規》。
25 資料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名秘書提供， 2000 年 10 月 10 日。
26 資料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名秘書提供， 2000 年 10 月 16 日。



確認聆訊 27

10.4 司法委員會接獲由參議院轉介的提名後，即獲授權舉行確

認聆訊 28，並可以傳票方式傳召證人出席作供，以及索閱信件、簿冊、

文件及文書 29。電台及電視台均可轉播委員會舉行的公開確認聆訊 30。

10.5 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選的確認聆訊程序，最先是由參議院

司法委員會主席致開會辭，然後由具身分地位的支持者 (通常是提名
人選所屬州份的參議員 )通過有關提名。提名人選會獲邀公開致辭，
繼而進入質詢時段，由參議員向提名人選發問。其他證人會在提名人

選作供完畢後相繼作供，對有關提名表示支持或反對 31。

表決

10.6 在確認聆訊後，司法委員會委員便會就提名進行表決。司

法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是 10 名委員，委員可委託代理人代其投
票，在計算會議法定人數時，代理人票不得計算在內 32。如提名獲得

大多數票通過，將提交參議院全院。

                                                
27 國會委員會聆訊大致上可分 4 類：立法、監督、調查及確認。參議院各委員
會均有權按其權限範圍，對獲總統提名出任行政及司法職位的人選舉行確認

聆 訊 。 Richard C.  Sachs,  “Types of Commit tee Hear ing”,  CRS Repor t  for
Congress,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9 年 2 月 17 日。

28 《參議院規則》第 XXXI條 “行政時段   提名程序 ”訂定總統作出提名的程序，
但未有就各類聆訊作出規定，而《參議院規則》第 XXVI(1)條 “委員會程序 ”
則訂明： “每一常設委員會，包括其轄下任何小組委員會，均可藉參議院決議
案獲授權舉行有關聆訊，在參議院會期、休會及暫停舉行會議期間在有關的

時間和地點召開聆訊及行事，以傳票或其他方式傳召有關證人，並可索閱有

關信件、簿冊、文件及文書，聽取有關證供。有關款項，由參議院的應變基

金支付。 ”
29 由於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有權否決有關的提名，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提名人
選均十分樂意披露所有與確認有關的資料，委員會須傳召提名人選出示資料

的情況非常罕見。資料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名秘書提供， 2000 年 10 月 16
日。

30 《參議院規則》第 XXVI(1)條及第 XXVI(5)(c)條，《參議院會議常規》。
31 關於參議院委員會聆訊的具體程序，可參閱下列報告：由 Carol Hardy Vincent
撰寫的 “Senate Committee Hearings:  Schedul ing and  Noti f ica t ion”、 “Senate
Commit tee  Hearings:  Arranging Witness” 及 “Senate  Commit tee  Hearings:
Witness Tes t imony”;  由 Richard C.  Sachs撰寫的 “Hearings in the U.S.  Sena te:  A
Guide  for  Preparat ion and Procedur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Library o f  Congress。該等報告均可於立法會圖書館索閱。

32 《參議院規則》第 XXVI7(a)(1)及 7(a)(3)條，《參議院會議常規》。



10.7 如委員會以大多數票否決一項提名，該項提名便須發還總

統 33。事實上，該項提名便告作廢 34。然而，提名人選被委員會否決後，

委員會仍可選擇向參議院匯報有關提名   但須夾附不予支持的意

見 35。

10.8 當委員會在會期結束休會時，所有仍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並

有待決定的提名，將全部發還總統 36。

參議院全院

10.9 所有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匯報的法官提名 37均須由參議院

在行政時段內加以考慮 38。如提名人選不具爭議，該項提名通常會獲

得一致通過，無須由參議院進行辯論 39。確認一項提名須由參議院以

多數票通過 40。如提名人選具爭議，參議院可能會辯論該項提名 (辯論
只有參議員參與，而有關的提名人選不會出席行政時段的會議 )。根
據過往紀錄，不獲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支持的提名人選，從未在參議院

全院表決時獲得投票通過 41。

                                                
33 究竟是由參議院還是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把提名發還總統；參議院司法委員
會提名秘書回答時表示，當委員會否決一項提名，就技術上而言，該項提名

應經由參議院發還總統；但實際上，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直接向總統發還有關

提名。資料來自與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名秘書在 2000 年 10 月 23 日的電話訪
問。

34 在第 106 屆國會期間 (1999 年 1 月至 2000 年 12 月 )，曾提交的聯邦法官提名
共有 116 項 (截至 2000 年 10 月 13 日的最新紀錄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並無否
決任何提名。根據紀錄，撤回的提名人選共有 3 名，另有 40 名提名人選的提
名則仍在委員會審議階段有待決定。 “106 t h Congress Nominat ions Sta t is t ics”，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網頁。

35 資料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名秘書提供， 2000 年 10 月 10 日。
36 同上。
37 提名包括多項資料，包括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向參議院全院呈交的報告及推
薦書等。資料來自與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名秘書在 2000 年 10 月 23 日的電話
訪問。

38 為識別委任確認與立法事務，參議院另備一份行政日程，以供編排各委員會
所匯報的條約及提名等事宜。行政日程所載事項會在行政時段內研究。參議

院的慣常做法是在每日的立法時段舉行會議時；參議院可藉通過議案或經一

致同意後中止立法時段而進入行政時段，處理行政事務。Walter  J .  Oleszek,
Senate  Execut ive Business  and  the  Execut ive Calendar,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The Library o f Congress,  the  United Sta tes,  1999 年 3 月 25 日。

39 資料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名秘書提供， 2000 年 10 月 10 日。
40 在第 106 屆國會期間 (截至 2000 年 10 月 13 日的最新紀錄 )，參議院只曾以 45
贊成、 54 反對否決一名提名人選。該提名人選是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以 6 票
反對、 8 票贊成而確認。資料來自 “106 t h  Congress  No minations Stat i st ics”，參
議院司法委員會網頁。

41 資料來自與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名秘書在 2000 年 10 月 23 日的電話訪問。



10.10 參議院會不時向總統提交公開的行政紀錄的認證謄本，當

中包括所有法官的任命、確認及否決一覽表 42。

11. 總統作出委任總統作出委任總統作出委任總統作出委任

11.1 參議院給予意見並予以同意後，總統便會簽署法官委任

狀，正式任命有關人士。

11.2 根據過往紀錄，曾有 6 名法官提名人選獲參議院確認並經
總統委任後，拒絕接受任命，而上次提名人選拒絕接受任命是發生於

1882 年 43。

在休會期間作出委任

11.3 根據美國憲法第 2 條第 2 款第 3 段，總統：

“有權委任人員填補在參議院休會期間可能出
現的官員缺額，此項委任在參議院下一次會期

結束時屆滿。 ”

11.4 參議院在休會期間無法接受提名，總統可作出休會期間的

委任，再由參議院在復會時考慮該項提名 44。

11.5 在參議院休會期間獲委任的人士與獲參議院確認委任的

人士具有同等權力，但卻未必獲得同等尊重 45。上次以此休會權力委

任法官發生於 1981 年 46。

                                                
42 《參議院規則》第 XXXII 條，《參議院會議常規》。
43 在該 6項提名當中，有 5項是由總統提名，並由參議院在兩天內確認。Elder  Witt ,

Supreme Court  A to  Z,  Congress iona l  Quarter ly Inc .   1994 and George Watson
and  John A.  Stookey,  “Shap ing America:  The Po li t ics o f  Supreme Cour t
Appointments,”  Arizona Sta te  Universi ty,  1995,  第 242 頁。

44 The Const i tut ion o f the Uni ted States o f Amer ica,  Office o f the Secre tary o f the
Senate,  第 20 頁。

45 Rogelio  Garcia ,  “Recess Appointments Made  by President  Cl inton,”  CRS Repor t
for  Congress,  Congress ional  Research Service ,  The  Library o f Congress,  the
Uni ted States,  2000 年 1 月 5 日。

46 資料由美國司法部提供， 2000 年 10 月 4 日。



第第第第 4 部部部部        立法機關在委任法官程序中所擔當的角色立法機關在委任法官程序中所擔當的角色立法機關在委任法官程序中所擔當的角色立法機關在委任法官程序中所擔當的角色

12. 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12.1 美國國會在很大程度上參與委任聯邦法官的程序，這包括

遴選候選人及確認提名。

13. 遴選候選人遴選候選人遴選候選人遴選候選人

13.1 國會在遴選候選人方面的影響力，來自國會可推薦準提名

人選。從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取得的資料 47，有以下列的記載：

“ [最高法院、上訴法院及地區法院的法官的 ]準提名人
選，通常由參議員推薦，或有時由眾議院中與總統同屬

一政黨的議員推薦… ”

地區法院

13.2 按照傳統，如有地區法院法官出現空缺，當局會要求代表

有關州份的參議員，推薦 1 至 3 名人選 48。據報道，由於參議員遲遲

未能就地區法院法官空缺提交人選，遴選地區法院法官提名人選的程

序，近年已變得甚為冗長 49。

                                                
47 資料來自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網站， http : / /www.sena te.gov/~judicia ry/。
48 克 林頓 總統 的政 府只 要求 就每 個職 位空 缺推 薦一 名人 選。 “Report  o 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e lec t ion o f  Federal  Judges 1996,”  Mil ler  Center
Commission No.  7 ,  1996 年 5 月。

49 “Report  o 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elect ion o f Federa l  Judges 1996,”  Miller
Center  Commission No.  7 ,  1996 年 5 月。



最高法院及巡迴法院

13.3 在遴選最高法院及巡迴法院法官候選人的程序中，參議員

的參與程度略小。最高法院的司法管轄權涵蓋全國，而巡迴法院的司

法管轄權亦跨越數個州份，因此，在遴選最高法院及巡迴法院法官的

人選時，總統有較大的酌情權，個別參議員的影響力則較小。最高法

院或巡迴法院法官出現空缺時，部分參議員可能會試圖左右新人選的

遴選。在該等情況下，總統或須基於政治原因而考慮他們的建議。

藍紙條

13.4 在 1979 年之前，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法律顧問，會將 “藍
紙條 ”送交提名人選所屬州份的兩位參議員，如果其中一位參議員 (不
論屬何政黨 )在交回的紙條上作出 “反對 ”表示，按照慣例，參議院司
法委員會便不會排期進行確認聆訊。此慣例在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出

任該委員會的主管後有所改變。他表明，參議員在 “藍紙條 ”上表示反
對其所屬州份法官人選的提名，主席不一定會撤銷有關提名 50。現時，

在藍紙條上示意反對雖不能像以往一樣導致有關提名被撤銷，但仍然

是收集提名人選所屬州份參議員意見的常用方法。

14.  確認提名確認提名確認提名確認提名

14.1 近年來，總統與參議院大部分議員分別來自兩個不同的政

黨，美國政府一直處於兩黨分權共治的情況，遇上具爭議的提名時，

參議員時會刻意阻撓，拒絕將提名付諸表決，以拖延手段令提名人選

意興闌珊，迫使他們退出角逐。在 1999 年及 2000 年 (截至 2000 年 8
月 11 日的最新資料 )，聯邦法官職位空缺分別有 50 及 60 個 51。一項

研究結果顯示 52，參議院平均需時 201 日確認克林頓總統提名的法
官；而在布殊總統及列根總統執政期間，所需的時間則分別是 144 日
及 138 日。

                                                
50 Picking Federal  Judges ,  Sheldon Goldman,  Yale Univers i ty Press,  1997,  第 12
及 262 頁。

51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 ht tp : / /www.senate .gov/~jud iciary/106stats.h tm/。
52 研究報告由 "美國公民爭取獨立法院 "負責。該組織由無黨派的學者及法律執業
者組成，目標是維護司法獨立。網址 :  h t tp : / /www.const i tu t ionprojec t .org/。



第第第第 5 部部部部        遴選標準遴選標準遴選標準遴選標準

法官的遴選標準

15.1 法官的委任事宜經常引起公眾及法律專業人士的關注。法

官須符合哪些資格及有關的準則，更是委任法官時極其重要的論題。

與提名程序有較明確的規定不同，法官的資格或遴選的標準，仍極具

爭議。 2000 年 7 月，美國大律師公會採納了其轄下的州法院法官遴
選標準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就 “州法院法官遴選標準 ”(下稱 “遴選
標準 ”)所擬備的報告 53。報告中的遴選標準，適用於美國各州屬一般

管轄權法院的原審法官及上訴法官。遴選標準的目的，旨在探討法官

提名人選所須具備的基本資格水平。有關遴選標準的詳情，請參閱附

錄 II。

                                                
53 1999 年，美國大律師公會司法獨立常務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州法院法官甄選標
準委員會，負責草擬甄選州法院法官的模範標準。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美國各

司法專業團體的代表。委員會覆檢了數以百計的文件及文章，並聽取了參議

員及法律專家的證供。模範標準的擬本已廣泛發送予美國大律師公會屬下各

組織、各大律師公會、各級法院及其他關注機構。美國大律師公會在 2000 年
7 月採納了 “州法院法官的甄選標準 ”。關於該等標準的具體詳情，請參閱下列
網址： http : / /www.abanet .o rg/ jud ind/home.html/。



第第第第 6部部部部  —— 對現行制度的反對及贊成意見對現行制度的反對及贊成意見對現行制度的反對及贊成意見對現行制度的反對及贊成意見

16.1 在 1996年 ,  第七屆米勒中心委員會 (“米勒委員會 ”)發表了
“遴選聯邦法官委員會報告書 ”5 4。在 1997年，美國大律師公會發表了
“美國大律師公會三權分立及司法獨立委員會報告書 ”5 5。該兩份報告

書載述了對現行聯邦法官委任制度的批評及支持的論據。

反對現行制度的論據

16.2 反對一方的批評主要是：提名及確認程序長時期受到拖延

及過份著重意識形態，給公眾對法官留下非獨立、不公正，注重意識

形態及分黨分派的印象。

16.3 雖然米勒委員會同意參議院在委任法官程序中應扮演重

要的角色，但亦認為程序已日趨複雜；過程亦越漸拖長：

“因此，一些資歷高的人，有見甄別及審查過程繁複冗
贅，可能並不願意自薦或接受提名。他們亦可能關注

到個人私隱問題及法官薪酬偏低的情況。此外，對執

業律師而言，因有關提名或確認懸而未決，數多個月

來幻得幻失的感覺，特別令人難受 . . . . . .。此等在聯邦法
官委任程序中的內在問題，最終亦會影響到聯邦法官

的質素。 ”5 6

                                                
5 4  米勒中心是維珍尼亞大學一個不屬任何黨派的研究中心，專門研究美國國內
及國際政策，重點研究美國總統及有關總統職位的各種事務。米勒中心定期

成立全國委員會，研究某些行政部門的問題或有關總統職位各事務的複雜問

題，並就此提出建議。該等委員會為獨立委員會，由兩個政黨的黨員共同組

成，委員包括政府、新聞界及法律界的領袖。第七屆米勒中心委員會研究委

任聯邦法官程序所涉及的問題。第七屆米勒中心委員會於 1994 年 10 月成立，
訪問了曾參與聯邦法官委任程序的各方。有關此報告書的詳情，請參閱下列

網址： http://www.millercenter.virginia.edu。
5 5  美國大律師公會三權分立及司法獨立委員會於 1996 年 8 月成立。成立該委員
會的目的，在於研究司法獨立及司法機構的問責性，以評估被部分人視為會

威脅司法獨立的多宗事故，以及提出建議。委員會曾在首都華盛頓、加利福

尼亞州三藩市舉行的 3 次聽證會中收集了 28 名證人的書面及口頭證供。有關
此 報 告 書 的 詳 情 ， 請 參 閱 下 列 網 址 ：

http://www.abanet.org/govaffairs/judiciary/report.html。
5 6  “1996 年遴選聯邦法官委員會報告書 ”，米勒中心委員會第 7 號報告書， 1996
年 5 月。



16.4 米勒委員會成員之一Daniel Meador教授指出，法官遴選
程序可 (或已經 )在兩方面對司法機構的獨立性構成影響。首先，總統
可能要求候選人保證日後會按某種方式決定某些事項，作為提名該人

的先決條件。此外，參議院或會要求提名人選作出類似保證，作為確

認其提名的先決條件。

支持現行制度的論據

16.5 美國大律師公會報告書的證辭普遍同意，總統及參議院司

法委員會委員均有合法權利，就多項事宜質詢法官職位的候選人。美

國大律師公會委員會同意，提名及確認法官的委任程序，是政治組合

審查聯邦法院法官組合及質素的一個機會。為達致此等目標，參議院

議員及總統探究準法官的資歷、性格及司法理念，是適當而可取的做

法。

16.6 美國大律師公會委員會同意，當合法查問提名人選的司法

理念，變質成為 “掩飾探查提名人選，在日後對某些事項如何作出裁
決的舉動 ”時，問題便會產生。委員同意，提名及確認程序一再拖延
的情況，不論是蓄意還是缺乏效率所致，均會削弱聯邦司法機構的力

量，應予避免。因此，美國大律師公會已就某些程序提交建議 5 7。此

外，對於憲法條文所作的基本規定，即在法官被正式委任前，參議院

有機會提供意見及予以通過委任，委員會亦表示支持。

                                                
5 7  部分建議包括： (1)白宮、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及美國大律師公會均須在出現
空缺後 90 日內完成調查候選人的工作。 (2)若提名人選不具爭議性，參議院司
法委員會可無須召開確認聆訊。 (3)委員會應在接獲總統的提名後兩個月內完
成所有對提名人選的調查工作，以便參議院確認。有關建議的詳情，請參閱

下列網址： http://www.abanet.org/govaffairs/judiciary。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法官提名人選問卷法官提名人選問卷法官提名人選問卷法官提名人選問卷

摘自摘自摘自摘自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election of Federal Judges 1996,
Miller Center Commission No. 7, May 1996”

(注意：The Miller Center Commission已將由參議院司法委員會 (“參議

院 ”)、司法部及美國大律師公會所編訂的 3份不同問卷合併 )

參議院參議院參議院參議院 司法部司法部司法部司法部 美國大律師公會美國大律師公會美國大律師公會美國大律師公會

問題

編號

問題內容 問題

編號

問題內容 問題

編號

問題內容

A.      一般的個人問題一般的個人問題一般的個人問題一般的個人問題

I .  1 .

IV.1

全 名 及 曾 用 過 的

名字。

A.1.

A.2.

全 名 及 曾 用 過 的

名字。

應 徵 的 政 府 職

位。

1 全 名 及 社 會 保 障 編

號。

I .2 .

IV.2

現 時 住 址 及 辦 事

處地址。

A.3.

A.4.

現 時 住 址 及 郵 寄

地址。

住 宅 及 辦 事 處 的

電話號碼。

2 辦事處及住宅的電話

號 碼 及 地 址 (如 為 美
國大律師公會會員，

請 填 報 律 師 行 名

稱 )。

I .3 . 出 生 日 期 及 出 生

地。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3

4

出生日期及出生地。

是否憑歸化入籍？若

然，請說明在何處歸

化入籍及歸化日期。

I .4 . 婚 姻 狀 況 及 配 偶

名 字 ／ 娘 家 姓 氏

(如適用 )、職業及
僱 主 名 稱 ／ 地

址。

A.5. 婚姻狀況、配偶現
時及過去 5年內僱
主 的 名 稱 ( 如 適

用 )。

5.a . 婚 姻 狀 況 、 結 婚 日

期、配偶名字／娘家

姓氏 (如適用 )。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5.b. 曾否離婚？若然，請
說明離婚日期、由哪

方提出離婚、離婚案

件編號、審理的法庭

及離婚原因。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5.c . 子女名字、年齡、地

址及職業。



I.5 . 教 育 程 度 (請 列

出曾肄業的各所

大學、法律學院

及取得學位的日

期 )。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7 請列出曾肄業的各

所 大 學 及 法 律 學

院、取得的學位及

離校原因 (如並未取

得學位 )。

I.6 . 受 僱 紀 錄 (請 逐

年列出自離開大

學後曾從事的各

項業務或其他企

業 )。

A.6. 請列出在過去 10

年內曾從事的所

有工作，註明職

銜、僱主名稱、

工 作 地 點 及 日

期。

16 請列出曾從事不屬

於法律、司法或公

職範疇的職業，註

明日期及詳情。

I.7 . 服 役 紀 錄 (請 列

出日期、軍種、

軍階、軍人編號

及退役類別 )。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6 服役紀錄 (請列出日

期、部門、軍階、

軍人編號及退役類

別 )。

I.8 . 委員會關注的榮

譽及獎項。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28. 請列出先前未有提

及的榮譽、獎狀及

獎項。



I.13 你現時的健康狀

況及上次接受體

格檢查的日期。

B.8. 你現時的健康狀

況如何？

24.a 你現時的健康狀況

如何？

B.9. 你最近曾否接受

體格檢查？

24.b 過去 10年內，你曾
否因傷／病入院或

不能工作？若有，

請提供詳情。

24.c 身體有否殘障？若

有，請提供詳情。

24.d 最近接受體格檢查

的日期及負責的醫

生。

24.e 現時是否正接受疾

病治療？若然，請

提供詳情。

24.f 曾否因酗酒或倚賴

藥物而接受治療？

若 然 ， 請 提 供 詳

情。

24.g 曾否因精神病而接

受治療？若然，請

提供詳情。

B.  法律工作經驗及背景法律工作經驗及背景法律工作經驗及背景法律工作經驗及背景

I.9 大律師公會會籍

(請 列 出 曾 經 參

加的所有法律或

司法委員會或研

討會連同有關職

銜及日期 )。

B.3. 曾加入的專業、

互助、學術及社

區組織及在該等

組織所擔當的職

位。

26. 曾加入的各大律師

公會及專業學會，

並列出有關的日期

及擔當的職位 (包括

在有關委員會中擔

當的重要職位 )。



I.10 曾加入的其他組

織，而有關組織

曾向公營機構進

行游說。

B.3. 見上文。 27. 除大律師公會及專

業學會以外，曾加

入的其他組織。

J27b 法官：請列出在大

律師公會及專業學

會中，曾擔任主席

的紀錄。

J27c 法官：請說明曾否

參加任何司法委員

會、研討會，以及

曾否獲任命為上訴

法官。

I.11 曾獲認許進行訟

務的法院，並請

列出有關日期及

暫 停 執 業 的 時

間。如曾獲特別

認許而服務於某

行政機構，亦請

提供上述各項資

料。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8. 獲認許進行訟務的

法院及認許日期，

如曾獲特別認許而

服 務 於 某 行 政 機

構，亦請提供上述

各項資料。

I.12 臚 列 所 有 著 作

(包 括 尚 未 發 表

的 資 料 )及 就 憲

法或法律政策發

表的演講  (請提

供有關演講的報

章報道 )。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25. 提 交 最 少 5套 代 表

你個人工作的法律

文章、書籍、報告

摘要等例本 (就報告

摘要而言，請說明

有關例本，在多大

程度上可代表你個

人的工作 )。



I.14 按 時 間 順 序 列

出 曾 擔 任 的 司

法 職 位 及 有 關

職務。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14.a

J.12

曾 擔 任 的 司 法 職

位，並說明有關日

期及詳情。

J.13 法官：列出你 10項

最 重 要 的 法 律 意

見，並提供有關的

引 證 判 例 及 上 訴

覆核 (如有 )。

J.14 法官：列出曾擔任

的非司法職位

I.15 提 供 你 10項 最

重 要 的 法 律 意

見的例證， (如

適用 )同時提供

推 翻 或 批 評 你

所 作 裁 決 的 所

有 上 訴 意 見 的

例證，以及你對

州 或 聯 邦 憲 法

事 項 的 重 要 意

見，並提供有關

的上訴裁決 (如

該 等 裁 決 並 未

有現成資料，請

提 供 有 關 副

本 )。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I.16

II.6

請說明曾擔任的

其他公職，有關

的服務條款及職

務，並按時間順

序列出曾角逐的

職位。

曾否在政治運動

中 擔 當 任 何 角

色？若然，請提

供有關資料，包

括候選人名稱、

日期及你的職銜

／職責。

B.6.

B.7.

請列出過去 10年

內，曾在政黨擔

任的所有職位；

及 在 過 去 10 年

內，曾角逐的職

位。

請 列 出 過 去 6年

內向各政黨／選

舉委員會作出的

所有捐獻。

14.b

15.

請提供曾獲選及被

委任的所有非司法

的 公 職 的 詳 細 資

料 ， 包 括 任 職 日

期。

請提供曾角逐的職

位及落敗的有關詳

情及日期。



I.17 按時間順序列出

你在法律方面的

工作經驗，包

括：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9. 按 時 間 順 序 列 出 你

的執業經驗，包括：

a.1

a.2.

a.3.

見習日期。

單獨執業時間。

任職的律師行、

公 司 及 政 府 機

構。

a

b

c

d

見習日期。

單獨執業時間。

任職的律師行、公司

或政府機構，及直接

瞭 解 你 在 該 機 構 工

作 的 人 的 名 字 及 電

話號碼。

任 何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b.1.

b.2.

所從事業務的一

般性質。

舊有委託人及你

的專長。

10.a

b

過 往 所 從 業 務 的 一

般性質。

列 出 你 的 典 型 委 託

人及你的專長。

c.1. 出庭次數；如出
庭 次 數 頻 密 不

一，請按日期列

出。

11

a.

在過去 5年內：

出庭次數；如出庭次

數頻密不一，請提供

有 關 詳 情 及 出 庭 日

期。

c.2. 出席 (a)聯邦、 (b)
州及 (c)其他法院
次數的百分比。

b. 出席 (a)聯邦、(b)州及
(c)其 他 法 院 次 數 的
百分比。

c.3. 審 理 (a) 民 事 及
(b)刑事案件的百
分比。

c. 審理 (a)民事及 (b)刑
事案件的百分比。

c.4. 曾審理至結案的
案件數目，說明

你在當中所擔當

的角色。

d. 曾 審 理 至 結 案 的 案

件數目，及你在當中

所擔當的角色。

c.5. 審理 (a)有陪審團
及 (b)沒有陪審團
的案件各佔的百

分比。

e. 審理 (a)有 陪 審 團 及
(b)沒有陪審 團的 案
件各佔的百分比。

12. 列出再之前 5年的上
述資料。



C.  財務資料及利益衝突財務資料及利益衝突財務資料及利益衝突財務資料及利益衝突

II.1 預期業務關係所

帶來的所有收入

來源、款額及日

期，並說明未來

有 關 的 補 償 安

排。

E1. 說明關於業務關

係帶來的遞延補

償的所有安排。

註：司法部要求

所有家庭成員的

財務資料。

17.

a.

b.

你現時是否商營企

業的職員或經理？

若然，請提供職銜

及 任 期 等 詳 細 資

料。

你有否打算辭去該

等職位？若否，原

因為何。

II.2. 說明你會如何解

決潛在的利益衝

突，並指出可能

引起利益衝突的

地方。

C.1.

(A)

(B)

(C)

D.1.

E.2

E.3

E.4

請列出：

所有與你有業務

關係的機構 :

有關機構與你有

持續財務關係的

詳細資料；

有關機構與你有

其他財務利益的

詳細資料。

你如獲聘用，會

否斷絕所有業務

上的聯繫？

說 明 在 過 去 5年

內，可能導致有

潛在利益衝突的

任何業務、財務

關係或交易。

說 明 在 過 去 5年

內，曾經從事的

游說活動。

請你解釋如何處

理以上所提及的

各種利益衝突。

17. 見 上 文 問 題 第 17

條。



I.18 說出 10宗你本人

處理過的最重大

訴訟。請提供引

證判例、案情撮

要 、 有 關 委 託

人，以及詳細說

明你參與的工作

性 質 。 並 請 提

供：

(a)陳案日期；

(b)法院名稱及法

官名字；

(c)與案其他各方

的同案律師及主

要律師的姓名、

地 址 及 電 話 號

碼。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13. 說出 10宗你本人處

理 過 的 最 重 大 訴

訟。請提供引證判

例、案情撮要、有

關委託人，以及詳

情說明你參與的工

作 性 質 。 並 請 提

供：

(a)審訊日期 :

(b)法院名稱及法官

名字 :

(c)與案其他各方的

同案律師的姓名、

地址及電話號碼。

I.19 說出你曾從事的

最重要法律活動

(非 審 訊 或 非 訴

訟性質 )。

說明你參與的性

質 (獲 特 權 者 除

外 )。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II.3. 你如獲聘用，會

否打算從事外間

受薪或非受薪的

工作？若然，請

解釋原因。

D.2. 你如獲聘用，會

否打算從事外間

受薪或非受薪的

工作？若然，請

解釋原因。

17.b 見上文問 題第 17.b

條。

II.4.

II.5

列出獲提名前一

個曆年內的所有

的收入來源。

須 提 交 財 務 報

表

C.2.

(A)

(B)

(C)

(D)

請提供詳盡的資

產淨值表，當中

須包括：

分 項 列 出 的 資

產；

1,000美元以上的

負債；

貴重物品的來源

及價值；

最 近 3期 的 聯 邦

報稅表。

須 提 交 財 務 報

表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D.  所牽涉的法律訴訟程序／稅務審計／其他機密事務所牽涉的法律訴訟程序／稅務審計／其他機密事務所牽涉的法律訴訟程序／稅務審計／其他機密事務所牽涉的法律訴訟程序／稅務審計／其他機密事務

IV.3 你曾否遭免職或

因行將被解僱而

自行辭職？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IV.4. 你與配偶是否已

繳付所有稅款？

在你獲提名前，

有否繳交任何稅

款？若有，請提

供詳請。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IV.5. 你曾否被當局扣

押稅款或追交稅

款？若有，請提

供詳請。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20. 你曾否被當局扣押

稅款？若有，請提

供有關資料。

IV.6. 你或配偶曾否被

當局審核稅款或

查稅？若然，請

提供詳請。

B.1. 你提交的報稅表

曾否被審核或調

查？若然，請解

釋。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IV.7. 你或配偶曾否宣

布破產？若然，

請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IV.8. 你或你所屬的任

何組織，曾否因

違反法例或規例

而 被 調 查 ？ 若

然 ， 請 提 供 詳

請。

B.2. 你現時是否因為

可能違反刑事法

規 而 被 聯 邦 政

府、州政府或地

方政府調查？若

然 ， 請 提 供 詳

情。

18.

19.

你曾否因違反任何

法例、規例或條例

而被聯邦、州或地

方 的 執 法 機 關 拘

捕、檢控或羈押？

若 然 ， 請 提 供 詳

情。

你曾否因為可能違

反刑事法規而被調

查？若然，請提供

有關資料。

IV.9. 你曾否因違反專

業操守或行為守

則而被人向任何

團體、機構或法

庭投訴？若然，

請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B.4. 你曾否因違反專

業操守或作出不

專業行為而被紀

律處分或傳喚；

又或因該等作為

而被人投訴？若

然，請提供詳盡

資料。

23. 你曾否因違反專業

操守或作出不專業

行為而被傳喚或紀

律處分；又或因該

等 作 為 而 被 人 投

訴？若有，請提供

有關資料。



IV.10 你曾否作為任何

訴訟的一方？

B.5. 你曾否牽涉入委

員會應予考慮的

任何民事訴訟或

行政訴訟程序？

若有，請提供詳

情。

21.

22.

你曾否被委託人起

訴？若然，請提供

詳情。

你曾否作為其他任

何 法 律 訴 訟 的 一

方？若然，請提供

有關資料。

IV.11 請將可能影響你

獲提名的任何其

他負面資料告知

委員會。

B.10 請概述在你的私

生活方面，是否

有任何可能令政

府感到尷尬的事

情？近親方面是

否 有 類 似 的 問

題？

30. 請說出與你的提名

有關而應予披露的

任何正或負面的資

料。

E. 一般／其他資料一般／其他資料一般／其他資料一般／其他資料

III.1 講述你為社會低

下階層提供法律

服務的工作。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29. 講述你曾經從事的

任何公益或社區服

務活動。

III.2 你是否一些帶有

歧視性質的組織

成員？若然，你

曾盡了多少努力

去嘗試改變有關

政策？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III.3 在你的司法管轄

區內，有否推薦

提名的遴選委員

會？若然，你是

否獲其推薦？請

說出你的經歷及

整個程序。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III.4 在遴選過程中，

曾否有參與者與

你討論任何法律

案情或事項，以

獲知你的裁決意

向？若然，請詳

加解釋。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III.5 請發表你對有關

積極司法主義批

評的意見。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不適

用

無此問題。 J24a

b.

c.

d.

法官：你曾否參與

跟你有金錢利益的

訴訟？若然，請提

供有關資料。

你主審的法庭對審

理該類案件是否有

既定規則？若有，

請說明該項規則；

及你有否遵守該規

則。

據你所知，你有否

恪守適用於美國大

律師公會的法令及

法規？若否，請提

供有關資料。

你曾否接受外間提

供的補償 (執教的酬

勞除外 )？若有，請

提供有關資料。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州法院法官的遴選標準州法院法官的遴選標準州法院法官的遴選標準州法院法官的遴選標準
美國大律師公會於美國大律師公會於美國大律師公會於美國大律師公會於 2000年年年年 7月採納月採納月採納月採納

經驗

法官職位的候選人，必須已獲認許為大律師至少 10年，並
一直執業為大律師；或執教法律或公眾利益法；或在司法體系中服

務。

操守

候選人應有崇高的道德品格，並在社會上享有聲譽，獲公

認為誠實、勤奮和努力不懈。

專業才幹

專業才幹包括學識能力、專業及個人判斷力、撰寫及分析

能力、淵博的法律知識及豐富的專業經驗 (包括法庭及審訊的經驗 )。
上訴法官的候選人更應具有卓越的撰文及學術稟賦，並擅長撰寫司法

文件，足以建立一套內容貫徹的法典。

司法人員特質

司法人員特質包括對維護法律平等公義的堅定信念、公正

無私、依法裁決事宜的能力、禮貌與涵養、開明態度及同情心。

為法律服務的精神及對司法工作的貢獻

為法律服務的精神及對司法工作的貢獻，包括以高度專業

精神投入服務，並在司法管轄範圍內，致力使人人獲得公正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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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件編號研究文件編號研究文件編號研究文件編號：：：：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請議員 (或其職員 )填寫並交回這份已附有地址的簡單問卷，以便我們得知所撰寫的研究文件是否符合要求。意見無
論褒貶，均無任歡迎。

你認為這份文件：

1. 十分有用 頗為有用 不大有用 資料不足 其他意見：                                                  

                                                                    

                                                                    

2. 過長 頗長 略短 過短                                                                     

                                                                    

                                                                    

3. 清晰易明 頗為清晰 有時不清晰 不大清晰                                                                     

                                                                    

姓名                                                                  
(                                         議員／議員的助理 )



請摺疊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香港中區花園道三號

萬國寶通銀行大廈五樓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主管

劉騏嘉女士

請摺疊


